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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0/2021_2022__E7_AC_AC_

E5_8D_81_E7_AB_A0_E8_c33_40115.htm 开放式基金的登记注

册业务同封闭式基金的情形有所不同。根据《开放式证券投

资基金试点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开放式基金单位的注

册登记业务可以由基金管理人办理，也可以委托商业银行或

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办理。 从开放式基金实践的情

况来看，目前具办理开放式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资格的机构主

要包括基金管理公司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以及商业银行

。 拟申请办理开放式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资格的机构需要向中

国证监会提出申请并报送有关材料，经审查，符合有关条件

的，由中国证券会批准其办理该项业务的资格。 对基金注册

登记机构的日常监督尚未制定专门的法规，对其的监督主要

是监督代办注册登记业务机构是否切实履行代理协议，是否

存在违法违规行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